
长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文件
长医保管字〔2010〕24号

关于做好2011年度医疗保险、
工伤、生育保险缴费基数核定工作的通知

各参保单位：

根据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的规定，为做好2011年度我市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稽核工作，确保医疗保险应收尽收，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稽核范围：所有参保单位

二、申报内容：参保单位2010年度应参保人数及每位职工平均工资总额。根据长府办发[2006]60号及长府办函[2007]45号文件精神，公务员（含退休人员）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作为缴费基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退休人员）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作为缴费基数。

三、登录工资核定软件。参保单位需到市医保中心一楼6号窗口购买《单位职工工资核定软件》，按软件提示录入职工工资和输出2011年度工资情况表一份，同时填写《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缴费核查认定表》（一式三份），并加盖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单位法人名章。

四、工资基数审核

1、由参保单位劳动部门或财务部门携带上年度工资总帐、应付工资明细帐、工资基金手册、12月份工资表、财务决算报表（人员经费与支出决算表）劳动统计工资年报；机关事业单位携带退休人员统发工资单，企业单位需携带社保局核定的退休人员待遇情况校对表和退休审批表的原件和复印件。

2、对于参保单位不能按要求提供上年度工资总帐，明细帐及相关资料的，根据长府发[2001]46号文件第四款第二条规定：“无法认定工资总额的单位，以本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2537.33元乘以职工人数为缴费基数”。

3、2011年1月1日起，社会平均工资执行2009年30448元，社会月平均工资2537.33元，月缴费上限7611.99元，月缴费下限1522.4元。

五、报送时间：2011年1月4日——2011年3月31日

六、几点要求

1、单位填报的职工工资与帐，表稽核一致。

2、工资报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报送，逾期不报的单位，2011年3月份缴费以2010年参保单位申报职工工资总额的110%作为缴费基数。

①2010年在工商局注册新成立的参保单位（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的时间为准）不参加2011年缴费基数核定，但需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到2楼9号窗口登记，否则系统在4月份将缴费基数自动上浮10%。
②2011年1月1日以后参保的单位，不参加2011年度缴费基数核定工作。

3、单位应如实申报职工工资。如审核过程中发现瞒报问题，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瞒报工资总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4、微机输出的《2011年度工资情况表》以及《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缴费基数核查认定表》（加盖公章）后，可到市医疗保险中心登记审核部办理缴费基数工资核定工作。

5、请参保单位自带U盘在本单位的变更窗口将单位信息拷贝。（拷贝信息后不可做人员增减变更业务），原工资报盘软件（光盘）可继续使用。没有报过工资报盘的单位，需到医保中心一楼6号窗口购买工资报盘软件。

附：

1.《工资报盘软件说明》

2.《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缴费核查认定表》

长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工资报盘软件说明
一、安装光盘

将光盘装入，打开我的电脑将标有“工资（E）”字样的光碟打开，双击蓝色小电脑“SET   UP.EXE”,根据提示进行默认安装。生成的文件在C:\Program  Files\工资报盘\路径下。

二、工资录入

1.将U盘插入打开，把“aao1”和gz2010.dbf”两个文件复制到C：\Program  Files\工资报盘文件夹里。打开”data20”输入单位编号。

2.数据采集点“年度工资”——输入“2011”。

3.点击左下角“读取个人工资信息”打开U盘将gz2010.dbf打开。

4.信息导入后，将左下角“上年社平工资”中输入“30448，然后在上年月平均工资一栏改工资，其它项目（如个人编号、人员状态）等均不得改动、擅自编造，如因改动发生任何错误结果由参保单位负责。

5.参保职工如果已经在医保中心办理完停保或退保手续，可选中此人员信息点“Ctrl+删除键即可。

6.工资基数更改完毕后点保存，点击“缴费基数核定”后两项自动生成，如提示“人员状态不对”，请检查表格最后的空白行，将光标移至此行点“Ctrl+删除键“即可。核定后用A4纸打印出来加盖公章。

7.点击“报盘“，生成报盘文件C：\sjcj\gz2011dbf。
8.根据提示将gz2011.dbf拷入到U盘中上报。

             咨询电话： 85641912、81932999  医保中心登记审核部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缴费核查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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